
【113學年度第2學期】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程序及離校手續

相關事項

教務處註冊組
114.2.17



-注意-
如已申請113-2學期學位考試，因故無法於113-2學期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期結束日(114年7月31日)前，至
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申請撤銷學位考試申請(系統申請並列印紙本表單送審)。
逾期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論。(重考以一次為限)

113學年度第2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時間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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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申請學位考試
114年2月17日(一)起
114年6月30日(一)止

step2
舉行學位考試
114年7月31日(四)前

完成

step3
論文修改送印

step 4
完成離校手續
截止日期待114學年度

行事曆公告後通知



 申請時程：114年2月17日(一)～114年6月30日(一)
 申請流程：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 https://apply.nkust.edu.tw/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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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申請學位考試

step1 申請學位考試 step2 舉行學位考試 step3 論文修改送印 step4 完成離校手續

1
登入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

完成以下資料登錄：
(1)個人資料

(2)指導教授

(3)考試委員名單

(4)學位考試申請

2
登入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

列印以下申請單：
(1)學位考試申請書

(2)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表

(3)論文著作權歸屬協議書

(4)通過博士班資格考核通

知書(博士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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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資料送系辦審查--

備齊前項紙本申請資料

及系所規定繳交之申請

資料，送系辦公室審查。
系所審查通過後，由系所

發送電子聘函予考試委員。

4
登入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

通過學位考試申請後，

列印以下表單：
(1)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

(2)學位考試評分表(個人)

(3)學位考試總評分表

★紙本資料送系辦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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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申請學位考試（其他檢附資料）

 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表
 論文比對系統(Turnitin) 登入路徑：

圖書館／資源查詢／學位論文／
Turnitin論文比對系統（選操作手
冊並申請取得帳號）。

 進行論文比對後，列印原創性報告
第一頁總表，供指導教授初步審查。

 學術研究倫
理課程修課
證明

 登入臺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源中心
／學習歷程／下
載修課證明PDF
檔。

 選課清單
 論文修讀學期之該學期選課清單。

 本學期尚有修課始符合修滿應修
學分及畢業條件者另需檢附選課
清單。

 列印路徑：校務系統／查詢／教
務資訊查詢／選課清單／點選學
年度、學期，橫向列印選課清單。

 歷年成績單
 其他：各系

所規定應繳
交之資料

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表
(登入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即可下載)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修課證明 (可同步下載中、英文版)

step1 申請學位考試 step2 舉行學位考試 step3 論文修改送印 step4 完成離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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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舉行學位考試＆STEP3 論文修改送印

１學位考試前

登入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

列印以下表單：

▲考試審定書

▲學位考試評分表

(口試委員各1張)

▲學位考試總評分表

▲口試及交通費印領清冊

▲其他：系所規定文件
（上述文件可多印幾份，以免

填寫錯誤 ,當天可立即修正。）

２學位考試當日

 準備好左項文件。

 實體學位考試全程

錄音或錄影、視訊學

位考試必須全程錄影。

檔案交至系辦公室存

查5年。

 務必檢查所有文件，

考試委員的簽名處都

有簽名!!!!!

３學位考試後

 審定書、考試委員個

人評分表、考試委員

總評分表、印領清冊、

錄音影檔案等，交至

系所辦公室。

 總評分表於學位考試

後，系所須於２周內

送至綜合業務處登錄

成績。

４論文修改送印

 依指導教授及考試委

員意見完成論文修改。

 論文定稿後，指導教

授可以要求學生再次

進行論文比對。請檢

附論文定稿版論文原

創性之比對結果表送

交系所辦公室。

- 須於114年7月31日(四)前舉行學位考試-

【注意】學位考試70
分以上及格，不及格
者，重考以一次為限！
重考成績仍不及格，
應令退學。

【注意】學位考試當
學期，如未修完畢業
學分數，或未完成畢
業門檻者，該次考試
成績不採認。

【注意】請務必檢查
所有資料（如論文題
目）是否正確（包含
特殊字元或符號）!!

step1 申請學位考試 step2 舉行學位考試 step3 論文修改送印 step4 完成離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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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完成離校手續
113-2學期畢業者，須於次學期開學日前(待114學年度行事曆公告後再通知)前辦理離校手續

畢業專區：https://acad.nkust.edu.tw/p/412-1004-3779.php

指導教授
 依指導教授及考試委員意

見完成論文修改。
 指導教授確認論文為最終

版本。 通過學位考試

完成離校圖書館
 辦理流程請詳圖書館公告：

https://cloud.ncl.edu.tw/nkust/

 完成論文系統檔案上傳及授
權、繳交2本論文。

系所
依照各系所規定辦理論
文繳交及離校手續。

綜合業務處／國際處
確認畢業生離校系統，所有審核
單位為「pass」，再至所屬校區
綜合業務處領取學位證書。
（境外生須經國際處審核同意）

 通過學位考試當學期，如次學期開學日前未完成離校手續，次學期仍應繼續註冊。
 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學位考試成績視同零分，應予退學。

step1 申請學位考試 step2 舉行學位考試 step3 論文修改送印 step4 完成離校手續

【重要】請勿拖延到最後一天才辦離校，
避免審核單位退件，來不及完成離校!!!



學位考試申請、異動及撤銷程序及說明彙整表

申請、異動項目、
撤銷

研究生
步驟1：線上申請
步驟2：列印紙本申請單
步驟3：紙本送系所審核

系所
步驟1：紙本審核
步驟2：線上審核

送所屬校區
綜合業務處

學位考試申請 V V --

指導教授異動 V V --

召集人或學位考試委員異動 V V --

學位考試日期異動 V V --

中、英文論
文題目異動

學位考試日前 V V --

學位考試當日 V 如備註說明 V 如備註說明 V 影本

學位考試日後 V 如備註說明 V 如備註說明 Ｖ 影本

學位考試撤銷 V V 正本留存 V 影本

-備註-
★學位考試當天，須修正論文題目，以下作法參考：
【方式1】請直接於總評分表、個人評分表、審定
書上修改題目，召集人在論文題目修改處簽名。
【方式2】立刻至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異動、撤
銷登錄／申請論文題目異動／列印學位考試論文題
目修正申請表。紙本及系統經審核通過後，立即重
新列印總評分表、個人評分表、審定書，再請所有
考試委員簽名。（論文題目異動申請表，併同評分
表，兩周內送至綜合業務處，修正成績系統題目。）

★學位考試後，須修正論文題目：
--至研究生學位考試系統／異動、撤銷登錄／申請
論文題目異動，列印學位考試論文題目修正申請表，
紙本及系統經審核通過後，影本送綜合業務處修正。
記得重新列印論文歸屬權協議書，簽名後，裝訂於
論文本的審定書後面!!!
--同步修正「審定書論文題目」：請確認總評分表，
召集人是否授權指導教授修正論文題目，如授權指
導教授修正，指導教授須在論文題目修改處簽名；
如未授權，須請召集人在論文題目修改處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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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考試順利
預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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